
裁定字號 114年憲裁字第5號

原分案號 112年度憲審字第22號

裁定日期 114年03月26日

聲請人 最高法院刑事第五庭

案由 聲請人因審理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6號偽證罪案件，聲請法規範憲法
審查。

主文 本件不受理。 1

理由 一、本件聲請人因審理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6號偽證罪案件，認刑法

第168條關於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檢察官偵查時，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

虛偽陳述部分（下稱系爭規定一），及刑事訴訟法第186條第1項關於證人應

命具結之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二），未排除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證人之適

用，牴觸憲法，經裁定停止審判程序，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二、聲請人主張要旨

（一）系爭規定一，侵害被告訴訟防禦權

1.系爭規定一之構成要件，包括「檢察官偵查時」，德國、美國或日本，證人

在檢察官偵查時所為證述，均不會成立偽證罪，刑事訴訟不論採當事人進行

主義或職權進行主義，均有武器平等原則的適用。

2.偽證罪成立的前提，必須證人於供前或供後「具結」，具結係擔保證言真實

性的形式要件，依系爭規定二前段之規定，凡列為證人者，強制均須具結。

3.刑事訴訟法第196條規定之立法理由揭示：證人唯有在法官已合法訊問之前

提下，始得不再行傳喚，以與傳聞法則之理論相符。為保障被告憲法上對質

詰問權，偵查中訊問證人，如未賦予被告對質詰問權之保障，審判中必須補

正此程序之欠缺。於檢察官偵查中必須具結證述之證人，其證言如涉及被告

犯罪事實是否成立，原則上於審判中仍必須到庭具結證述，行交互詰問程

序，並使被告有與之對質詰問之機會。此時，證人會有兩次具結後所為之證

述，偵查及審判中所為之證述如有前後不一，甚至矛盾，即面臨偽證罪之處

罰，是否合理？

4.檢察官於偵查中，除以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證人之方法，直接由犯罪嫌疑人或

關係人取得供述證據外，亦可依刑事訴訟法第97條第1項、第184條第2項規

定，透過犯罪嫌疑人、證人、鑑定人等供述對質，有助釐清案情並確認偵查

方向；「對質」相較審判程序的交互詰問，亦同屬偵查階段取得供述證據的

一環。另外，偵查實務常態，幾乎難得一見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48條第1

項規定，進行被告與證人對質的程序，且該規定所指「詰問」，實質上應認

仍屬「對質詰問」性質，非類如法庭審理程序的交互詰問。反對詰問始為程

序上最有效的發現真實的利器，但偵查程序的人證調查，容許檢察官命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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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結，卻不必，也不可能進行交互詰問或有效對質，證人只因為必須具結，

因而透過系爭規定一，產生偽證刑責的壓力。

5.證人因畏懼其證述前後不一，會遭到偽證罪的追訴，因此可想而知會選擇與

偵查中證言一致的立場，以免於偽證罪的追訴，而反於真實的供述內容。在

偽證罪處罰偵查中具結證言的前提下，被告美其名於審判中有反對詰問的利

器，實質上卻不敵偵查中早因具結而定錨的結論。

6.檢察官偵查不公開，其所為供述保全，非如法官於公開法庭所為來得可信。

國家以刑罰效果確保檢察官偵查中取得證言的證據能力，甚至證明力，但辯

護人偵查中卻連自行詢問證人的依據都沒有，不僅明顯與當事人進行主義精

神牴觸，更是對被告防禦權的實質侵害，有違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

7.倘使證人於偵查中為虛偽證言，導致被告經起訴，其於審判中願據實以告，

修正於偵查中有礙司法公正之虞的證述，其對於偽證罪所保障妨害司法公正

的法益，已無侵害，甚且尚屬有功，反而須就其於偵查中具結所為虛偽證述

行為受罰，可知本條處罰於檢察官偵查時的具結陳述，有違憲法第23條之比

例原則。

8.系爭規定一從中華民國24年刑法公布施行至今從未修正。參諸我國刑事訴

訟法已改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原則為主，以及憲法第8條法官保留原則，檢察官

不應享有強制處分權的現代思潮，實有改弦易張之必要等語。

（二）系爭規定二，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1.在嚴格證明法則下，要求證人必須具結的程序，並非規範檢察官的偵查程

序，毋寧是對法官在審判程序中的要求，屬於檢察官起訴後，對於認定犯罪

事實有無的法定確認程序。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制就檢察官偵查階段，對犯

罪嫌疑人以外之人的供述證據保全，係全然比照法官訊問證人之職權，並因

證人具結規定之共用，導致法官與檢察官所製作證人供述筆錄之證據評價幾

近相同。足見檢察官偵查中所為訊問，已因具結而取得證據能力的確保。是

否合理？有無侵害被告之訴訟防禦權，是否有違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制度設計

精神？是否侵害被告憲法上的對質詰問權，而有違憲法第8條的正當法律程序

及第16條的訴訟權保障？

2.檢察官於偵查階段就證人供述證據之保全，因未採行「對審制度」，僅檢察

官單方面要求證人具結，卻不可能踐行交互詰問。而是否令被告對質，也是

可有可無，此種僅有具結，卻無其他法定調查程序的實施，更足證檢察官得

要求證人具結的不當。此時檢察官實不應擁有與法官一樣的程序要求權力。

3.檢察官得命證人具結，會混淆偵審區別，誤導審、檢訴訟定位的不同；實施

偵查當事人一方之檢察官，卻可適用屬於獨立超然中立客觀第三方的法院權

責，如此規範體例明顯不妥，有偏重檢察官，更輕忽對造的辯護人權利之

虞。

4.犯罪偵查階段關於供述證據的取得，屬強制處分的本質，此等強制處分權

力，交由檢察官自行發動行使，亦不符歷來大法官解釋所強調正當法律程序

及法官保留原則的要求。

5.偵查機關藉由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取得供述證據的行為，原則上並非出於追

究供述者刑事責任的立場。且目擊者、被害人等證人供述的證據資料，多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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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偵查機關追訴犯罪，實不宜授權檢察官得實施強制要求到場，避免相關

「友性證人」心不甘、情不願積極配合，反有所保留，有害真實。

6.系爭規定二關於證人應命具結之規定，於檢察官偵查中及法官審判中無分軒

輊一體適用，已與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設計有悖，更有違正當法律程序、法官

保留原則，進而侵害被告訴訟防禦權。

7.立法設計上，不應強制命證人具結。或許，賦予檢察官有所裁量權，且證人

得「拒絕具結」；如欲使證人具結，仍應在法官面前為之。我國已有「強制

處分專庭」設計，其「偵查法官」的設置，自能因應需求。

8.檢察官於偵查中之證人，不適用具結規定後，由於審判程序仍有傳訊證人強

制須具結，亦不致影響不起訴處分之正確性，因而不影響證言真實性，甚或

司法公正及正確性等語。

三、按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對裁判上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依其合

理確信，認有牴觸憲法，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者，得聲請憲法

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其聲請應以聲請書記載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違

憲之情形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聲請判決之理由、該法律位階法規

範在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及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等，憲法訴訟

法（下稱憲訴法）第55條、第56條第3款及第4款定有明文。所謂「裁判上應

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係指法院就其審理之原因案件，作成終局裁判所

必須適用之法律。所謂「依其合理確信，認有牴觸憲法」，聲請法院應於聲

請書詳敘其就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之闡釋，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

意涵之說明，並基於以上見解，提出其確信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違反該

憲法規範之論證，且其論證客觀上無明顯錯誤者，始足當之（司法院釋字第

371號、第572號及第590號解釋意旨參照）。聲請法院就其聲請審查之法律

規範，僅存有違憲與否之疑義，客觀上仍有作成合憲解釋之可能；或其關於

聲請審查之法律規範牴觸憲法之主張，欠缺必要之法理論證；或所提出之法

理論證，客觀上存有明顯謬誤者，均難謂聲請法院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

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其聲請即與憲訴法第55條所定要件不合。又，法院聲

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其聲請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者，憲法法庭應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32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四、系爭規定一部分 

（一）按法官就其裁判上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須有認牴觸憲法之合理

確信，始得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是聲請書應載明其聲請審查之法律規定違

憲之情形，及所違反之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並應詳敘其就聲請審查之法

律規定之闡釋，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進而提出確信應受審

查法律規定違反該憲法規範之法理論證，已如前述。就系爭規定一所涉憲法

上權利而言，綜觀聲請書所陳內容，聲請人主要係主張系爭規定一侵害「被

告訴訟防禦權」，間或提及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比例原則、法官保留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等。惟查，聲請人雖以相當之篇幅，陳述其主張系爭規定一侵

害被告訴訟防禦權之理由，然聲請人於此所稱被告，係指證人為虛偽陳述所

涉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稱犯罪嫌疑人），並非系爭規定一所處罰之證人；換

言之，聲請人主張系爭規定一違憲所據之憲法上權利，乃第三人（即證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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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件之被告）之「訴訟防禦權」，而非系爭規定一所處罰之證人之「訴訟

防禦權」。系爭規定一作為刑罰實體性規定，縱使其對相關證述所涉案件被

告之刑事訴訟程序產生某種實質影響，該等被告於此是否即享有憲法位階之

「訴訟防禦權」，已非無商榷餘地，遑論「被告訴訟防禦權」究如何得為聲

請人確信系爭規定一違憲之憲法論據，未見聲請人為相關說明，僅一再浮泛

主張檢察官偵查中訊問證人，可能影響被告對質詰問權等。另聲請人雖亦提

及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比例原則、法官保留原則、正當法律程序等，但均未

見提出系爭規定一究如何涉及並牴觸該等憲法規範之說明。就此而言，本件

此部分之聲請，已不符法官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應載明應受審查法律位階

法規範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並就其憲法規範意涵詳予說明，進而提

出確信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違反該憲法規範之法理論證之要求。

（二）又聲請人主張系爭規定一違憲之主要理由，無非認系爭規定一成立之

前提，須證人於供前或供後具結，而於檢察官偵查中須具結陳述之證人，其

證言如涉及被告犯罪事實是否成立，原則上於審判中仍須到庭具結陳述，證

人會有兩次具結後所為證述，如有前後不一或矛盾者，即須面臨偽證罪之處

罰；且偵查程序之人證調查，容許檢察官命證人具結，卻不必也不可能行交

互詰問或有效對質，證人只因系爭規定一之規定產生偽證刑責之壓力，造成

被告反對詰問或對質詰問權形同虛設等語。核其所陳，實僅就系爭規定一關

於證人於供前或供後具結之要件規定，於實務運作所可能產生之影響（例如

證人可能須為2次具結、可能面臨偽證罪之處罰、被告於偵查階段無法對證人

為具實效之反對詰問等），及偵查階段得命證人具結之制度設計之合理性

等，抒發一己之見，且其陳述內容，主要著眼於檢察官於刑事偵查程序之證

人證述程序之進行方式等；就系爭規定一作為犯罪處罰規定，究如何對系爭

規定一之規範對象之何等憲法上權利，造成如何之違憲侵害，欠缺必要之法

學理據與論證。整體而言，聲請人實難謂已就系爭規定一提出客觀上形成確

信其為違憲之具體理由。

（三）聲請人另提及「德國、美國或日本，證人在檢察官偵查時所為證述，

均不會成立偽證罪」等語，惟即便其所述為真，外國法制規定，本非系爭規

定一違憲與否之理據。況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制錯綜複雜，各國法制設計均

有不同，難以割裂而為局部條文之形式性比較，進而主張我國法制設計方式

違憲。

（四）綜上，本件關於系爭規定一之聲請，核與憲訴法第55條所定要件不

合。

五、系爭規定二部分

（一）就系爭規定二所涉憲法上權利而言，綜觀聲請書所陳內容，聲請人雖

主張系爭規定二違反「正當法律程序」，間或提及法官保留原則、被告訴訟

防禦權等，惟系爭規定二究如何涉及並牴觸上開憲法規範或權利，實未見聲

請人為必要之說明。就此而言，本件此部分之聲請，亦不符法官聲請法規範

憲法審查，應載明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並

就其憲法規範意涵詳予說明，進而提出確信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違反該

憲法規範之法理論證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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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又聲請人主張系爭規定二違憲之主要理由，無非認系爭規定二關於證

人應命具結之規定，有強制處分之性質，屬法官保留範圍，應僅法院審判程

序始得適用，檢察官不應享有命證人具結之權力，系爭規定二未排除檢察官

偵查程序之適用，即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等。惟何以證人應具結之要

求，屬強制處分，應僅得由法官為之，未見聲請人提出必要之法理論據以支

持其說；其所陳內容，率皆屬聲請人就相關刑事訴訟制度設計之合理性與妥

適性，所提出之一己主觀見解與刑事政策主張，非屬聲請人用以表明其確信

系爭規定二違憲之具體理由。整體而言，聲請人就系爭規定二規範範圍及於

檢察官偵查程序之規定，實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學理據與

論證。

（三）綜上，本件關於系爭規定二之聲請，核與憲訴法第55條所定要件不

合。

六、據上論結，爰依憲訴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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